
113 學年度暑假榕華樓宿舍費用計算 

一. 本次暑假留宿相關費用依宿舍法規第三章第二節「寒暑假期間申請留宿及退宿辦法」及第八章

第一節「學生宿舍冷氣空調設備使用辦法」第五條第 2款之規定計算。 

二. 暑假留宿收費標準如下： 

項目 住宿費 網路費 冷氣費 保證金 

短期 105元/日 15 元/日 30 元/日 500元 

長期 5,100元 600元 公共區域 79 元、寢室 10元 500元 

 

三. 住宿費用說明： 

（一） 短期留宿：14日(含)以內者，每日住宿費用 150元（含住宿費 105元、網路費 15元及

公共區域與寢室冷氣費 30元）、保證金 500元，保證金於離宿檢查合格後以匯款方式退還

本人帳戶。 

（二） 長期留宿：本次暑假共開放 59日，住宿期間超過 14日者，暑宿費用共 6,289元（含

住宿費 5,100元、網路費 600元、公共區域及寢室冷氣費 89元、保證金 500 元），保證金

於離宿檢查合格後以匯款方式退還本人帳戶。 

（三） 長期留宿住宿費及網路費依宿舍法規規定為學期收費之二分之一；寢室冷氣費統一由

學生住宿中心預收 10 元/人並先行儲值，而後寢室所需使用之冷氣費則由各寢室住宿生自

行儲值。 

四. 113學年度榕華樓暑假公共區域冷氣費計算說明如下： 

 

（一） 公共區域開放時數：以一天 8小時計算。 

（二） 榕華樓公共區域：共 4間公共區域（交誼廳、研討室、電腦室、自修室）。 

（三） 溫度以 26度開 1 小時，1小時消耗 1度電，1度電以 5元為標準計算。 

（四） 本次暑宿日期為 59 天。 

（五） 111學年度暑假留宿人數：男 50人、女 94 人，共 144人。 

    112學年度暑假留宿人數：男 37人、女 58 人，共 95人。 

   （144+95）/2=119.5，故兩年平均人數為 120 人。 

（六） 暑假公共區域冷氣費：8小時 x4間 x5元 x59天=9,440元。 

（七） 每人收取費用：9,440元/120人=78.6元（每人平均電費），以整數計算，故每人收取 

79元。 

項目 

說明 

（一） （二） （三） （四） （五） 

公共區域 

開放時數 

公共區域 

間數 

電費 

（1hr） 

長期留宿 

開放天數 

前兩年平均 

暑宿人數 

8小時 4間 5元 59天 12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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